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活動中心器材借用
校內行政、教學單位申請表

填表日期：　 年 　月 　日

	借用單位
	

	活動名稱
	

	借用日期
	   年   　 月  　 日   　點起 至   　年   　月  　 日   　點止

(請填寫使用日期及時間)

	器材名稱
	數量
	規格/型號/備註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注意事項
	1本表格限校內行政、教學單位借用使用，學生社團請另依相關辦法辦理。

2器材最大借用數量及相關規則請依照課指組網頁公告。

3歸還時為方便下一借用者，請於活動結束後或隔日上午9時前完成辦理歸還。

4借用器材應負清潔維護之責，若借用單位或個人未善盡維護之責，應負責修護或賠償，請於借出時確實確認器材是否有損壞並立即反應，借出後即由借用單位負責。
5課指組器材優先借用給學生社團。

	申請單位
	管理單位

	申請人
	
	登記工讀生
	

	連絡電話
	
	課指組承辦人
	

	申請單位主管
	
	課指組組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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